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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、 廉政小叮嚀：廉政倫理做得好，全民幸福沒煩惱!

2、 洗錢防治宣導─只有重大掏空、背信或貪污案件才有洗錢罪的處罰嗎？：
洗錢防制法第3條規定，只要是最輕本刑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的罪，像是毒品犯罪、強盜、擄人勒贖、重傷害、殺人等，以及走私、仿冒商標、詐欺、偽變造信用卡、儲值卡、意圖營利聚眾賭博或提供賭博場所、重利、幫助逃漏稅等都是洗錢罪的前置犯罪。只要是意圖掩飾、隱匿前述犯罪所得來源，移轉、變更、收受、持有或使用犯罪所得的行為，都會構成洗錢罪。
(資料來源: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)

3、 廉政宣導
(一) 「圖利與便民」專案法紀宣導：
· 案例說明-評選眼不明，圍標分不清
賈關懷當選鄉長以後，為了實現給鄉民更便利洽公環境的競選政見，努力爭取到縣政府的補助款，辦理機關內部設備與設施改善工程。
開標當日，公所建設課課長賈仙跟技士放水弟等人，進行第一階段廠商資格審查時，發現賺很大公司、兩光公司跟肉腳公司等3家廠商，投標文件有下列不符合規定，卻仍然審查通過，讓他們可以進行第二階段採購評選委員會的評選：（一）肉腳公司、兩光公司沒有提出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文件；（二）賺很大公司沒有提供共同投標協議書。
賈關懷、賈仙跟行政室主任吳優等三人，同時擔任評選委員會的委員，明知道賺很大公司有不符合投標資格、投標廠商文件雷同、服務建議書內容不實等情，卻故意讓賺很大公司得標，並獲得不法利益新臺幣40萬6,670元。最後，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 款之圖利罪，判處5 年4 個月至5 年6 個月不等有期徒刑，褫奪公權4 年。
· 溫馨叮嚀
一般合法之政府採購案，得標廠商扣除材料成本、管銷費用及稅捐後，通常會有合理利潤。公務員違背法令規定或正當採購程序，讓賺很大公司得標原本無法取得之標案，法院認定賺很大公司所獲得的合理利潤，即屬不法利益，公務員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 款之圖利罪。



(二) 反賄選宣導：檢舉賄選獎金領取方式
· 起訴：檢舉之賄選案件，經檢察官公訴後，給予檢舉人獎金1/4。
· 判決：經第一審或第二審法院判決有罪時，給予檢舉人獎金1/4。
· 判決確定：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時，再給予其餘獎金。
· 緩起訴或職權不起訴 ：檢舉之賄選案件，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
        或依職權不起訴處分確定後，給予檢舉人半數獎金。

4、 保防宣導短片-假消息
為強化機關安全管理防衛機制，提升同仁安全保防意識，已於本家網頁/訊息公告/資訊公開/政府資訊項下，連結法務部調查局「保防宣導短片-假消息」，請各同仁踴躍上網點閱觀看。

5、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─作廢文件保密處理：
對於作廢文件之清理，包括製作分類保密資料所使用之草稿、複寫紙、底片等材料，除非有規定不須銷燬，否則一律銷燬。製作「絕對機密」、「極機密」件之作廢文件，承辦人隨時予以銷燬，至於「機密」、「密」件之作廢文件，如無立即銷燬之必要時，可將其裝入非法定人員不能取出之容器，於下班前予以集中銷燬。印刷分類保密資料之製版，應於印刷完成後立即拆燬。(資料來源:澎湖縣政府稅務局)

6、 消費者保護宣導─社區、機關、團體或學校想要舉辦消費者保護講習或宣導活動，如何邀請合適的講座？：
消費者保護法第6條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(市)為縣(市)政府。行政院(消保處)的主要職掌，為消費者保護基本政策與計畫之研擬，以及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推行消費者保護業務之監督協調等事項；尚非消保業務的主管機關。
相關機關團體針對特定商品或服務舉辦消保教育宣導講習活動，可以直接函請該項業務的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派員擔任講座，例如探討房屋交易安全，建議直接洽邀內政部或當地縣市政府；行政院(消保處)亦可協助轉請相關機關安排講座。
如想了解整體性之消保理念、法規規範或發展趨勢等議題，可以書面來函邀請本院(消保處)派員或推薦講座，並敘明課程主題、時間、對象等；本政院(消保處)於接獲來函後，將推薦或協助安排適當人選擔任講座。
(資料來源:行政院消者保護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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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榮家政風檢舉專線電話(外線：02-26732618，內線：904)
臺北榮家政風檢舉電子郵件信箱：vhtpe0015@mail5.vac.gov.tw
(廉政檢舉專線: 0800-286-586、傳真: 02-2381-123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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